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綜字第113206002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訂定「再生能源設施(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免請領

雜照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

各階段申請書件表」及修正後「各類建築執照申請書件自

主檢核表」各1份，自即日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旨揭各類申請表單，為實際業務執行情形且與時俱進，分

別新訂申請表單並就原訂表單採滾動式檢討修正部分內容

事項，請就申辦類別確實配合辦理，並按新訂及修正後最

新表單供申請人據以申辦。

正本：本局所屬各機關、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
副本：本局路產組、交通管理組、業務組、工務組（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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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機關地址：243083新北市泰山區黎明里半山
雅70號

承辦人：許元璋
電話：(02)29096141#3262
傳真：(02)29092251
電子信箱：stephenhsu18@freewa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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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函

受文者：本局所屬各機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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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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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2) 

工程名稱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建造執照申請書件 

說    明 
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等依「建築

法」第 25 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視

填妥。 

【建造執照申請書】 

建造執照申請書 5    

起造人名冊(一)、(二)  5   僅 1 人者，免附 

設計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建築物概要表 
(涉雜項工作物者，加附「雜項工作物概要表」) 

5    

委託書 5    

建築物增建概要表 5   增建向地政機關申請原建物登記謄本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本項由路產組會審 

土地登記(簿)謄本 5   地政機關核發 

地號表 5    

地籍圖謄本 (權利人) 5   地政機關核發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或租賃契約 5   國道路權內土地承租案 

其他(如：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5   
位屬都市計畫區土地應檢附(由申請
人提供) 

【審查或證明書件】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1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 5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檔案
上傳成功表單影本 

5   

1.含上傳成功之書表及書圖暨電子圖
檔清冊 

2.採新建管系統者，得檢附線上頁面相
關佐證資料 

建築線指定(示)圖或免指示(定)建築
線證明文件或其簽證說明書(或於申
報開工階段一併檢具)  

5   

1.地方業管單位核發 
2.屬本局國道路權主線範圍內案件得

免附 
3.橋下案件須檢具或採會勘及其紀錄
方式辦理 

起造機關核定或決定之建築計畫 5    

起造機關核定或決定之工程圖樣 5    

起造機關核定或決定之說明書 5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 
(餘依「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明
申請書件自主表」應附資料項目據以
檢具) 

5   
如有併案辦理室內裝修時須併同
檢附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2/2)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 
(餘依「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明
申請書件自主表」應附資料項目據以
檢具) 

5   如有併案辦理室內裝修時須併同
檢附 

所轄水土保持機關所核發本宗土地是
否為山坡地證明函 

    

A1-高速公路局新建(增建)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建築師簽證檢附表 

5    

A2-高速公路局新建(增建)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建築師自主檢查表 

5    

為山坡地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
水土保持申報書  5    

環境影響評估許可文件 5    環保機關核發 

特定目的基地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准予核備證件 5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節約能源計算書 5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應檢附之文件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地質鑽探報告書 5     

結構計算書 5     

現況(施工前)彩色照片 5   
加註建築師簽證是否先行動工說

明(或另行出具簽證說明書) 

建築物地籍套繪圖 5    

建築物設計圖說(依建築法第 32 條規定備
妥書圖文件) 

5    

室內裝修圖說(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 24 條等相關規定備妥書圖文件) 

5   如有併案辦理室內裝修時須併同檢討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 (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

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照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雜項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2) 

工程名稱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雜項執照申請書件 

說    明 依「建築法」第 7 條規定之雜項工作物於建造前申請雜項執照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視

填妥。 

【雜項執照申請書】 

雜項執照申請書  5   起造人(申請人) 

起造人名冊(一)、(二) 5   僅 1 人者，免附 

設計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雜項工作物概要表  5    

委託書 5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本項由路產組會審 

土地登記(簿)謄本 5   地政機關核發 

地號表 5    

地籍圖謄本 (權利人) 5   地政機關核發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或租賃契約 5   國道路權內土地承租案 

其他(如：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5   
位屬都市計畫區土地應檢附(由

申請人提供) 

【審查或相關書件】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

表 
1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 5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檔案

上傳成功表單影本 
5    

1.含上傳成功之書表及書圖暨電子圖
檔清冊 

2.採新建管系統者，得檢附線上頁面

相關佐證資料 

特定目的基地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或同意文件 
5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環境影響評估許可文件 5    環保機關核發 

所轄水土保持機關所核發本宗土地

是否為山坡地證明函 
5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雜項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2/2)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為山坡地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

水土保持申報書 
5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地質鑽探報告書 5    

結構計算書 5    

現況(施工前)彩色照片 5 

 

 
加註建築師簽證是否先行動工

說明(或另行出具簽證說明書) 

建築物地籍套繪圖 5 
 

  

建築物設計圖說 5 

 

 
依建築法第 32 條規定備妥書

圖文件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

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照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1) 
工程名稱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號碼)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建造(雜項)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書件 

說    明 依「建築法」第 39 條規定申請變更設計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並

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

視填妥。 

【變更設計申請書】 

第   次變更設計申請書 5   起造人(申請人) 

起造人名冊(一)、(二) 5   僅 1 人者，免附 

設計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建築物變更設計概要表 5    

雜項工作物變更設計概要表 5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本項由路產組會審 

土地登記(簿)謄本 5   地政機關核發 

變更設計地號表 5     

地籍圖謄本 (權利人) 5   地政機關核發 

相關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5     

【審查或證明書件】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變更設計） 
審查表 

1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檔案
上傳成功表單影本 

5   

1.含上傳成功之書表及書圖暨電子
圖檔清冊。 

2.採新建管系統者，得檢附線上頁面
相關佐證資料。 

節約能源計算書 5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特定目的基地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准予核備證件 

5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結構計算書 5    

建築物地籍套繪圖 5    

建築物設計圖說 5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
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照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開工至竣工(即申報開工至各施工勘驗階段)期間 

「開工」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1/3) 

工程名稱  

(建造或雜項執照號碼)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開工申報書件 

說    明 依「建築法」第 54 及 56 條規定辦理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 

查對，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

備註欄並出

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視填妥。 

【開工或展期申請書】     

建築工程開工申報書(二維) 5   
⚫ 申報書之列印日期、異動序號應與上傳成功表單
所載內容一致。 

⚫ 申報書，應登載建築執照號碼，且經起、承、監

及專任工程人員等相關人員簽章(一定金額或規
模以上之工程，工地主任應簽章)，並註記填妥「預
定開工日期」(所填日期即視為該工程之開工日，

且應與實際掛件日，前、後不得逾 1 個月)。 

⚫ 上傳成功表單部分，倘採新建管系統者，得檢附
線上頁面相關佐證資料。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

檔案上傳成功表單影本 
5   

建築工程開工展期申請書 5   須申請展期者，另案申請。 

起造人名冊(一)(二) 5   僅 1 人者，免附。 

承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監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建造（雜項）執照正本 
【逾執照規定開工期限申請「開工展
期」，依建築法第 54、87 條規定裁
處】 

5   

⚫ 執照核發(領照)日期/是否逾開工/竣工期限。 

⚫ 施工管理登錄表，應登錄填具監造人、承造人資
料並蓋章。 

⚫ 勘驗紀錄表，於後續申報個階段勘驗時，由監造
人應填妥勘驗項目、勘驗日期及勘驗結果並蓋事
務所大小章。 

相關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施工計畫】 
依工程所轄地方主管建築機關所訂之施工管制等

相關規定內容據以提報。 

現況照片 

(照片由承造人用印公司大小章) 
5   

(至少應包括下列及基地內外照片) 

⚫ 照片視點索引表(工區配置圖，如安全防護措施、
污水處理沉澱槽｛若無則免｝、材料機具堆置處、

活動廁所｛若無則免｝等)、拍攝日期(原則以申報
掛號前 15 天為限)。 

⚫ 工程告示牌：依工程會 108 年 6 月訂頒(或最新現

行)規定之建築工程格式製作辦理。 

⚫ 現勘照片，由監造人會同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共
同入鏡(或由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與監造人及

專任工程人員分別入境)。 

⚫ 工地安全防護措施：如安全圍籬、防溢座、工地
大門、警示標誌、警示燈等相關假設工程。 

拆除施工計畫書 

(併案申請拆除案件應檢附) 
5   

依內政部「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及地方主管建築

機關規定辦理。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開工至竣工(即申報開工至各施工勘驗階段)期間 

「開工」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2/3)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 

查對，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

備註欄並出

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施工計畫書及相關圖說 5   

⚫ 施工計畫書，應包含主要內容，請依工程所轄地

方主管建築機關施工管制規定內容提報。 

⚫ 施工計畫書，內容應載明工程承攬契約金額(非

法定單位工程造價總金額) ，請同時出具雙方承

攬契約(至少應顯示雙方承攬工程總金額)，俾確

認是否設置工地主任或相關技術士。 

⚫ 敘明施工勘驗順序(併案辦理變更使用者，變更

使用部分得載明免勘驗) 

⚫ 起、監、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負責

人)(視工程規模)等相關人員簽章(簽名及蓋章) 

消防審定證明文件 5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指定之建築物者，須

於開工申報階段
註 4

檢具工程所轄地方政府消防單

位圖審備查核准函。 

相關或其他必要文件 5   
倘申報案件涉有開挖且產生剩餘土石方者，須於

申報開工階段
註 4

階段檢具土石方計畫書、同意收

容證明書暨其相關業管備查核准函 

【變更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申報書】 

建造(雜項)執照變更起造人、承
造人、監造人審查表 

5    

變更起造人申報書 5    

變更起造人名冊(一)(二) 5   僅 1 人者，免附。 

變更承造人申請書 5    

變更承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變更監造人申請書 5    

變更監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工程中止申報書 5   依實際檢附文件為之。 

【必要文件】 

委託書 5   起造人委託請領事項(應載明委託事項)時檢具。 

建築工程開工查報表 5   填妥執照號碼、列印日期/申報開工日期等欄位。 

承造人基本資料 5   

⚫ 營造業登記證書。 

⚫ 工地主任執業證明影本(承攬金額達 5 千萬或一
定規模以上工程案件檢附；未達前開工程造價金

額者，應檢附工地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 

空氣污染放置費申報表及繳款收

據影本 
5   檢具工程所轄地方政府環保單位檢款收據文件。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開工至竣工(即申報開工至各施工勘驗階段)期間 

「開工」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3/3)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

對，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剩餘土石方數量簽證負責表註 4 5   

⚫ 列出挖、填方計算式。  

⚫ 挖填平衡：應註明無剩餘土石方外運。 

⚫ 土方外運：土石方處理計畫書、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營運許可證、土石方資源收受處

理同意書。 

未使用塔式起重機切結書 5   
倘使用塔式重機具者，施工計畫書內應檢附主

管機關同意核備該案涉及塔式起重機具使用

文件。 

土地複丈成果說明書或鑑界成果

報告書註 4 
5   

倘構造物離地界線 3 公尺以上，得由監造人、

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共同簽章檢具免附土

地複丈成果圖說明書。 

紅火蟻現場清查紀錄表註 4 5   填表之工地主任應與工程告示牌人員一致。 

外審單位圖說審查核可證明 5   

⚫ 倘涉加油站工程者，其「加油站設置防止污

染地下水體設施暨監測設備計畫書」，應經

工程所轄地方政府環保單位審查合格文件註

4。 

⚫ 電信審查回執條、電力審訖等註 4。 

建照(雜項)列管事項備查文件 5   
建造(雜項)執照或執照抽查紀錄註記應於開工

前完成等相關事項。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另作業表格請先依本局所訂格式，倘無時比照

各縣市政府辦理)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委起造人或承造人)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

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查事宜，俾利加速申報作業時程。 

4、得於放樣勘驗申報階段一併檢附。 

申請人(起、承或監造人)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開工至竣工(即申報開工至各施工勘驗階段)期間 

「放樣勘驗」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1/2) 

工程名稱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號碼)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放樣勘驗申報書件 

說    明 依「建築法」第 54 及 56 條規定辦理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

對，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

備註欄並出具

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視填妥。 

【建築工程施工勘驗申報書】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二維) 5   
⚫ 申報書之列印日期、異動序號應與上傳成功表單

所載內容一致。 

⚫ 申報書應登載建築執照號碼、申報勘驗項目，且

經起、承、監及專任工程人員等人員簽章(一定金

額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工程，工地主任應簽章) 。 

⚫ 上傳成功表單部分，倘採新建管系統者，得檢附

線上頁面相關佐證資料。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
檔案上傳成功表單影本 

5   

建築工程必需須勘驗部分申報表 5   

填妥建築執照號碼、開工日期、竣工日期等欄位。 

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
員督察紀錄表 

5   

建築物施工日誌 5   原則至少應包含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辦理本次勘
驗項目之現勘當日之施工日誌表單。 

相關或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變更申報書】 

變更起造人申報書 5    

變更起造人名冊(一)(二) 5   僅 1 人者，免附。 

變更承造人申請書 5    

變更承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變更監造人申請書 5    

變更監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工程中止申報書 5   依實際檢附文件為之。 

【竣工展期申請】 

建築工程竣工展期申請書 5   須申請展期者，另案申請。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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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開工至竣工(即申報開工至各施工勘驗階段)期間 

「放樣勘驗」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2/2)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 

查對，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必要文件】 

執照正本 

【逾執照規定竣工期限申請「竣工展

期」，依建築法第 53、87 條規定裁處】 

5   

⚫ 執照核發(領照)日期/是否到期 

⚫ 勘驗紀錄表監造人應登錄勘驗項目、勘

驗日期及勘驗結果並蓋章 

⚫ 正本 1 份，副本 4 份。 

現況照片 

(照片由承造人用印公司大小章) 
5   

⚫ 照片視點索引表、拍攝日期(原則以申報

掛號前 15 天為限)。 

⚫ 工程告示牌、工地安全防護措施等假設

工程(俾確認現況維護情形)。 

⚫ 現場查驗照片，由監造人會同承造人專任
工程人員共同入鏡(或由工地主任｛工地負
責人｝與監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分別入
境)。 

⚫ 基地內、外現況全貌(確認假設工程維護

情形)。 

新建／拆除混合物列管 5   

屬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之事業」(興建工程面積達 500 平方公尺

以上、合約經費為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

或拆除工程者)應檢附基地所在地環保局

列管公文。 

建築師簽證說明書及執照抽查結

果函 
5   

⚫ 申報「放樣勘驗」階段前，請先行檢視執

照抽查意見是否報局完成備查(除無抽查

意見者免付外)，倘未能依限完成者，請於

「放樣勘驗」階段出具建築師簽證說明

書。 

⚫ 上述簽證說明書，請一併確認其抽查結果

是否涉及「建築法」第 39 條等規定及影

響當次申報勘驗項目。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另作業表格請先依本局所訂格式，倘無時比照

各縣市政府辦理)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委起造人或承造人)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

請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查事宜，俾利加速申報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承或監造人)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開工至竣工(即申報開工至各施工勘驗階段)期間 

「基礎版註 4/一般樓層/屋頂版等勘驗」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1/2) 
工程名稱 

 (建造或雜項執照號碼)  

 

 

(填寫欄位) 

申報項目 

 (基礎版/一般樓層/屋頂版等勘驗，擇一填

具)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基礎版/一般樓層/屋頂版等勘驗申報書件 

說    明 依「建築法」第 54 及 56 條規定辦理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

對，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

註欄並出具證明

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視填妥。 

【建築工程施工勘驗申報書】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二維) 5   ⚫ 申報書之列印日期、異動序號應與上傳成功表單

所載內容一致。 

⚫ 申報書應登載建築執照號碼、申報勘驗項目，且

經起、承、監及專任工程人員等人員簽章(一定金
額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工程，工地主任應簽章) 。 

⚫ 上傳成功表單部分，採新建管系統者，得檢附線

上頁面相關佐證資料。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
檔案上傳成功表單影本 

5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表 5   
填妥建築執照號碼、開工日期、竣工日期等欄位。 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

員督察紀錄表 
5   

建築物施工日誌 5   原則至少應包含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辦理本次勘
驗項目之現勘當日之施工日誌表單。 

相關或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變更申報書】 

變更起造人申報書 5    

變更起造人名冊(一)(二) 5   僅 1 人者，免附 

變更承造人申請書 5    

變更承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變更監造人申請書 5    

變更監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工程中止申報書 5   依實際檢附文件為之 

【竣工展期申請】 

建築工程竣工展期申請書 5   須申請展期者，另案申請。 

【必要文件】     

執照正本 

【逾執照規定竣工期限申請「竣工展

期」，依建築法第 53、87 條規定裁處】 

5   
⚫ 執照核發(領照)日期/是否到期 

⚫ 勘驗紀錄表監造人應登錄勘驗項目、勘驗日期及

勘驗結果並蓋章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造(雜項)執照開工至竣工(即申報開工至各施工勘驗階段)期間 

「基礎版註 4/一般樓層/屋頂版等勘驗」申報書件自主檢核表(2/2)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

對，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

備註欄並出具

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現況照片 
(照片由承造人用印公司大小章) 5   

⚫ 照片視點索引表、拍攝日期(原則以申報掛號前
15 天為限)。 

⚫ 工程告示牌、工地安全防護措施等假設工程(俾

確認現況維護情形)。 

⚫ 現場查驗照片，由監造人會同承造人專任工程人
員共同入鏡(或由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與監造

人及專任工程人員分別入境)。 

⚫ 基地內、外現況全貌(確認假設工程維護情形)。 

鋼材料證明文件(如鋼筋、鋼構) 
⚫ (申報當樓層)鋼筋（構）強度試驗報告書 
⚫ (申報當樓層)無輻射鋼筋（構）污染證明書及

保證書 
⚫ (申報當樓層)鋼筋（構）出廠證明書 

5   
由經原子能委員會認可之鋼鐵廠或經銷商開立
無放射性污染證明者，須另檢附由承造人開立併
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之保證書。 

混凝土材料證明文件 
⚫ (前一樓層)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 (前一樓層)預拌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 

⚫ (前一樓層)建築物結構用混凝土細粒料中電弧
爐煉鋼爐碴(石)檢測報告書 

⚫ 品質保證文件：(前一樓層或當樓層)預拌混凝
土品質保證書、檢測人員證書及混凝土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 

5   

⚫ 依建築法第 56 條及所轄縣(市)建築管理規
則或自治條例規定，混凝土澆置日期應於申
報文件送達後次日始得繼續施工。 

⚫ 地震之震度達 4 級以上地區，其施工中建築
物之混凝土澆置為地震發生日之前 7 日者，
申報樓層勘驗進度時，需檢附「地震後施工中
建築物安全證明書」或「委由建築師公會或相
關專業技師公會進行勘估」；另若僅檢附「地
震後施工中建築物安全證明書」，其五層樓以
上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再檢具混凝土
鑽心試驗報告書(或其他經公信機構認證之
強度報告)。 

處理工程剩餘土石方及混合物相
關完工證明文件 5   

⚫ 涉有剩餘土石方產出者出具。 

⚫ 請出具剩餘土石方清運完成證明備查函(申報屋
頂版勘驗前完成)。 

建築師簽證說明書及執照抽查結
果函 5   

⚫ 倘執照抽查意見未能及時依限完成者，請出具建
築師簽證說明書。 

⚫ 確認其抽查結果是否涉及「建築法」第 39 條等
規定及影響當次申報勘驗項目(最遲至屋頂版勘
驗前確認完成)。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築
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另作業表格請先依本局所訂格式，倘無時比照各縣
市政府辦理)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副
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委起造人或承造人)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
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查事宜，俾利加速申報作業時程。 

4、本表「基礎版」勘驗項目，係指建築物「最低樓版(層)」(申報時可併入施作基座資料)，如建築規模
為地上 2 層地下 0 層，其基礎版即為地上 1 層；倘規模為地上 3 層地下 1 層者，則基礎版為地下 1
層，依此類推。 

申請人(起、承或監造人)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使用(雜項使用)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2) 

工程名稱 
 (建造或雜項執照號碼)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使用(雜項使用)執照申請書件 

說    明 
建築物之使用依「建築法」第 25 條及第 70 條規定

申請使用執照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

視填妥。 

【使用執照申請書】 

使用執照申請書 5   起造人(申請人) 

起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承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監造人名冊 5   僅 1 人者，免附 

建築物概要表 5    

【相關必要書件】 

使用執照審查表 1 
 

  

原領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正本 5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檔案上
傳成功表單影本 5  

 

 

1.含上傳成功之書表及書圖暨電子

圖檔清冊。 

2.採新建管系統者，得檢附線上頁面
相關佐證資料。 

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表  5    

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竣工查報表 5 
 

  

門牌證明書 5   由戶政機關核發 

B1-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新建(增建)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置竣工檢查總表 

5 
 

  

B2-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新(增)建建築物
設施設置竣工檢查表 

5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工程圖樣及照片】 

建築物竣工圖說(依「建築法」第 71 條及工
程所轄地方整府所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或規
則)等相關規定檢附完妥，原則應含全區平面配
置圖、全部立、平面等圖說，以圖套裝訂編號)  

5 

 

 

由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
人簽名及用印(免監、承造人案件
由起造人簽章，倘為機關者則用
印)。倘涉有結構變更者，應一併
檢具備妥更新結構圖。 

建築物竣工平面圖 5 
 

 本項供建物謄本登記使用 

建築物地籍套繪圖 5 
 

 本項供建物謄本登記使用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使用(雜項使用)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2/2)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並

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現況彩色竣工照片(建物各向立面、屋頂全

景、避雷設備、樓梯淨高及寬度、防火門等照片，

餘依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規定檢具備妥)  

5 

 

 

由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

人簽名及用印(免監、承造人案

件由起造人簽章，倘為機關者則

用印) 

消防設備竣工查驗合格函及圖說 5  
 

 由當地消防主管機關核發 

機電(電力)設備圖說 5  
 

 由電業單位審查(圖審資料) 

電信設備圖說 5  
 

 檢附審驗機構審驗合格文件 

污水處理設備圖說 5 

 

 

現場構築：檢附當地主管機關審

查及查驗合格文件 

 預鑄式：檢附行政院環保署認可

登記文件 

室內裝修圖說 5 

 

 
如有併案辦理室內裝修時須併

案檢附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

檢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

之建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起造人)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

請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照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承或監造人)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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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變更使用執照(圖說審查)」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1) 

工程名稱 

(使用執照或雜項使用執照號碼)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變更使用執照(圖說審查)申請書件 

說    明 

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

第 74 條、第 76 條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等規定申請圖說審查許可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

視填妥。 

【變更使用申請書】 

建築物變更使用申請書 5    以使用人為申請人 

建築物變更使用概要表 5    

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 5    

設計人名冊 5     

委託書 5    

【相關必要書件】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表 1    

建築物之原使用執照或謄本 5     

建築物變更使用同意書 5    由建築物所有權人用印 

變更用途之說明書 5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變更部分之平面及相關工程圖說 5     

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 5    變更供公眾使用者須附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起造人或委託建築師)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
請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照作業時程。 

申請人(或設計建築師)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變更使用執照(竣工查核)」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1) 

工程名稱 

(使用執照或雜項使用執照號碼)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變更使用執照(竣工查核)申請書件 

說    明 

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第

74 條、第 76 條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等規

定申請竣工查核核可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並

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

檢視填妥。 

【變更使用申請書】 

建築物變更使用申請書 5    

建築物變更使用概要表 5    

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 5    

【相關必要書件】 

變更使用執照竣工勘驗審查表 1    

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合格函及圖說

副本 
5  

 
 

以使用人為申請人向當地

消防主管機關申請消防安

全設備竣工查驗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竣工圖說(含竣工平、立面圖、地籍

套繪圖等相關圖說) 
5 

 
 

其中「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工

建物謄本登記使用 

建築物地籍套繪圖 5   本項供建物謄本登記使用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
副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起造人或委託建築師)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

請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照作業時程。 

申請人(或設計建築師)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拆除執照」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1) 

申請案件 
工程名稱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拆除執照申請書件 

說    明 
建築物之拆除依「建築法」第 25 條及第 78 條規定申

請拆除執照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

並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檢

視填妥。 

【拆除執照申請書】 

拆除執照申請書 5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5    
地政機關核發(由路產組會審) 

土地登記（簿）謄本 5    

建築物使用執照正本 1 份及影本 4 份
或其他合法證明 

5  
 

 
有建築物使用執照者檢附原使
用執照或建物登記謄本 

【審查或證明書件】 

拆除執照審查表 1    

委託書 5     

建築物建築執照網路傳輸作業-檔案
上傳成功表單影本 

5  
 

   

財產報廢核定或同意備查函影本 5    詳下列註 2、3、4 等事項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內政部訂定發布之「建築物
拆除施工規範」等相關規定據
以辦理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附)，申請
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築管理規則(或自治
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超過使用年限必須報廢且達一定金額(新臺幣 3,000萬元)，以及未達使用年限必須報廢(無金額之分級)：由
本局報經交通部核定轉送審計機關審核同意備查。 

    3、超過使用年限，必須報廢(金額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上~未達 3,000萬元)：由本局報經交通部核定。 
    4、超過使用年限，必須報廢(金額未達新臺幣 1,500 萬元)：由本局核定。 

5、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副本各存
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份及申請人(起造人或委託建築師) 1份。自主檢核後應附書
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
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照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監、承拆人擇一填具)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明」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1) 

申請案件 
工程名稱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明申請書件 

說    明 
建築物之室內裝修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條規定

申請審查許可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並
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

檢視填妥。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 1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申請書 5     

委託書 5    建築師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 
(含開業建築師身分證明文件或室內裝修業營
利事業登記證、內政部登記證、專業技術人員
登記證，若涉及防火區劃則需請建築師簽證) 

5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 5     

審查機構審核合格函及圖說副本 
(室內裝修圖說申請書件由審查機構（直轄市
建築師公會、縣（市）建築師公會辦事處或專
業技術團體）審核) 

5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5    由建築物所有權人用印 

現況(施工前)彩色照片 5  
 

  

依經營合約規定事項之切結書 5  
 

 由申請人出具(本項由業務
組會審)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且按工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
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副
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起造人或委託建築師)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

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發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局 109年 2月 26日綜字第 1092060202號函訂定】 
【本局 111年 1月 6日綜字第 11020612541號函第 1次修正、本局 111年 4月 12日綜字第 11120603231號函第 2次修正】 
【本局 112年 10月 12日綜字第 11220610061號函第 3次修正、本局 113年 1月 9日綜字第 11320600201號函第 4次修正】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合格證明」申請書件自主檢核表(1/1) 

申請案件 
工程名稱 

 

 

(填寫欄位) 

業務名稱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合格證明申請書件 

說   明 
建築物之室內裝修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條規

定申請審查許可 

檢
附
書
件 

應檢附資料項目 

(僅就書件「有」、「免檢附」查對， 

未涉實質審查內容) 

檢核結果 

份數 有 
免檢附 

(原由敘明於備註欄並

出具證明文件) 

備註 
(內容說明) 

【自主檢核表(局最新修訂版)】 5   

⚫ 申辦案件均應檢附。 

⚫ 請至本局官網查詢下載並自行

檢視填妥。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 5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 5     

委託書 5    開業建築師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 
(含開業建築師身分證明文件或室內裝修業
營利事業登記證、內政部登記證、專業技術
人員登記證，若涉及防火區劃則需請建築師
簽證) 

5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 5     

裝修材料合格證明 5     

裝修材料出廠證明 5     

現況彩色照片(竣工) 5     

審查機構審核合格函及圖說副本 
(以使用人為申請人向審查機構｛當地建築師公
會｝申請竣工查驗) 

5     

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合格函及圖說副
本(以使用人為申請人向當地消防主管機關申請
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 

5     

其他必要書件 5    依相關法令或實際應檢附之文件。 

註：1、上述應檢附書件為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表格製訂(部分表單請依其線上系統最新版本格式檢
附)，申請人請依各建案之申請需要自行檢視並檢附，除依本表所訂項目檢附外，應再按工程所轄
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建築管理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事項據以備妥資料。 

2、本申請書件 1 式 5 份(正本 1 份、副本 4 份)，核發執照時申請書件正本存查於本局綜合組 1 份，副
本各存查於本局所屬各分局 2 份、本局檔案管理室 1 份及申請人(起造人或委託建築師) 1 份。 

3、自主檢核後應附書件倘未備齊者，請務必自行補妥確認後，併同本檢核表(裝訂於申報書封面)報請
本局綜合組(建管科)辦理審照事宜，俾利加速核發作業時程。 

申請人(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 
自主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本局各分局承辦人 
自主複(檢)核後簽名或核章確認欄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